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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与国家人权机构关系的声

明 
 
 

1.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与独立的国家人权机构的共同目标是保护、

促进及落实妇女和女孩的人权。委员会认为，两者之间的密切合作非常

关键，因此正在探讨途径，设法与国家人权机构进一步互动，加强联

系。 

2. 委员会强调指出，应该依据大会于 1993 年通过（第 48/134 号决

议，附件并经国家人权机构国际协调委员会正式认可的关于促进和保护

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成立国家人权机构。巴

黎原则指导这类国家机构的设立、权限、职责、组成，包括多元化、独

立性、业务方法和准司法活动。 

3. 委员会认为，国家人权机构在国家一级促进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保护妇女人权以及提高公众对这类权利的认识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委员会在监测活动中需要得到国家人权机

构的协助，需要其发挥作用。 

4. 委员会期望国家人权机构确保依照《公约》载列的男女在形式，和

实质上平等及不歧视原则开展工作，审议个人投诉，拟订关于法律、政

策和人权教育活动的建议，并确保妇女能够容易地获得国家人权机构所

提供的保护其权利的所有服务。委员会还期望国家人权机构的成员组成

和工作人员配备在所有各级都实现男女平衡。 

5. 委员会鼓励国家人权机构宣传和传播《公约》及其《任择议定

书》、委员会的结论意见、一般性建议和决定以及对个人来文和根据

《任择议定书》开展的调查的看法，并对缔约国执行《公约》及其《任

择议定书》的情况进行监测。 

6. 委员会认识到，国家人权机构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推动委员会根据

《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所规定监测程序而开展的工作。国家人权

机构可以通过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就缔约国的报告提出意见和提议。国

家人权机构也可根据《公约》，协助据称的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向委员

会提交个人来文，或者如果情况需要，提供与委员会开展调查的任务有

关的可靠信息。 



7. 委员会欢迎国家人权机构就会前工作组或委员会收到的缔约国报告

提供针对该国的信息。这类信息可在相关会前工作组会议或者委员会相

关届会之前或期间以书面形式提交。国家人权机构也可派代表参加会前

工作组或者委员会届会为其分配的会议并在这些会议上口头提供信息。

委员会将在相关工作组会议或委员会届会的临时议程中列入这类供国家

人权机构提供信息的时间段，以便增加对国家人权机构的投入的了解。 

 

 

  


